
花蓮縣 114學年度國中學術性向資優鑑定說明會實施計畫 

 

一、 依據：花蓮縣資優教育行政工作會議 114年度工作計畫、114年度資優鑑定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透過辦理資優鑑定說明會，說明 114年資優鑑定流程，並分享自強國中數

理資優班與國風國中語文資優班辦學成效、課程特色，讓學生家長及教師了解花

蓮縣資優鑑定的相關日期以及注意事項，以利資優鑑定工作的推行，並讓資優學

生適才適所，發揮最大潛能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。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花蓮市自強國民中學。 

五、 辦理時間：114年 1月 4日(星期六)上午 08：30～11：30。 

(工作人員含事前準備及活動結束後場復 08：00～12：00) 

六、 辦理地點：自強國民中學 5樓視聽教室。 

七、 實施對象：凡關心本縣資優教育及欲報考 114學年度國中學術性向資優班(數理

類、語文類)之學生家長及學校教師，均歡迎報名參加，以 60人為限。 

八、 相關事項請洽：花蓮市自強國民中學輔導室特教組長賴仲軒老師(03-8579338分

機 407) 

九、 活動流程： 

時間 內容 負責/主持人 

08:30-09:00 報到、領取資料 
自強國中團隊 

國風國中團隊 

09:00-09:10 開幕式 自強國中 劉上民校長 

09:10-09:20 花蓮資優概況簡介 
教育處特幼科 

梁岫雲校長 

09:20-09:40 114學年度資優鑑定流程說明 自強國中 賴仲軒老師 

09:40-10:10 自強國中數理資優班簡介 
自強國中 

劉上民校長、呂柏辰老師 

10:10-10:40 國風國中語文資優班簡介 
國風國中 

曾橍筳組長、蘇怡臻老師 

10:40-11:30 綜合座談 
自強國中 劉上民校長 

國風國中 劉文彥校長 

11:30 賦歸 自強國中團隊 

 

 

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，並不得攜帶一次性餐具及容器進入校園。 

十一、 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